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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2020 年第二及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0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 時正至下午 3 時 27 分  

地  點：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李俊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張智陽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陳敬倫議員 下午 2:10 會議結束  

陳樹暉議員 下午 2:55 會議結束  

陳詩雅議員 下午 2:15 會議結束  

張秀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方浩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國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程振明議員  會議開始  下午 2:36 

林廷衞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石景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梁泳琳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3 

列席者  

彭家芳女士  

鄺鎧瑩女士  

議程第三項(3) 

石仲堂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 (西北) 

缺席者  

林  進議員

梁德明議員

伍健偉議員

(因事請假) 

* * * * *

會議記錄於 29.9.2020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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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

業委員會 2020 年第二及第三次合併會議。  

 

2.  主席表示，由於議程三 (3)「推廣元朗區旅遊及飲食文化」、議

程三 (4)「推動元朗本地深度遊計劃」及議程三 (5)「推廣元朗區小店飲

食文化」均與本區的旅遊發展有關，因此建議合併討論這三項議程。

另外，議程三 (6)「討論以委員會名義推出措施振興元朗本土經濟」及

議程三 (7)「促進元朗區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均與本區的經濟發

展有關，因此亦建議合併討論這兩項議程。  

  

3.  委員對議程沒有異議。  

 

 

議程一︰通過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2020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4.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議程二︰通過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2020 年會議時間表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1 號）                               

5.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 號文件，並詢問委員對文件所載的時間

表意見。  

 

6.  有委員建議將會議時間修訂至下午 2 時 30 分召開。  

 

7.  委員一致通過本委會 2020 年會議日期，以及修訂於下午 2 時

30 分召開會議。  

 

 

議程三︰委員提問  

 (1) 李俊威議員、方浩軒議員建議討論「討論本地口罩生產線」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2 號）                            

8.  主席表示，接下來有議程關於推廣本區經濟及旅遊發展，提

醒委員參閱《會議常規》關於申報利益的部分，在發言時請按需要作

出適當的利益申報。  

 

9.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2 號文件，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

局）和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的回覆。主席表示，商經局和創科局

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如委員有提問，秘書處會於會後邀請相關

部門以書面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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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摘錄如下：  

 

(1)  表示口罩是重要的防疫用品，對部門沒有派代表出席會議表

示不滿，認為這是不尊重區議會及漠視民生的表現；及  

 

(2)  建議於下次會議續議此議題，並再次邀請部門出席會議，以

回應委員提問。  

 

11.  主席總結，此議題將於下次會議續議，並請秘書處再次邀請

相關部門出席會議。  

 

 

 (2) 張智陽議員、陳詩雅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建議

討論「討論元朗工業邨租約條款與口罩生產支援措施」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6 號）                            

12.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6 號文件，以及創科局的回覆。主席表示，

香港科學園和創科局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如委員有提問，秘書

處會於會後邀請相關部門以書面作回覆。  

 

13.  有委員表示，元朗工業邨能為居民提供原區就業機會，相信

元朗工業邨的未來發展有助本區經濟發展，建議邀請創科局及香港科

學園會面及於下次會議續議此議題。  

 

14.  主席總結，此議題將於下次會議續議，並請秘書處再次邀請

相關部門出席會議。  

 

 

 (3)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推廣元朗區旅遊及飲食文化」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3 號）  

 (4) 張智陽議員、陳詩雅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建議

討論「推動元朗本地深度遊計劃」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4 號）  

 (5) 林  進議員建議討論「推廣元朗區小店飲食文化」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7 號）                            

15.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3、 4 號及 7 號文件，以及民政事務總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的回覆。  

 

16.  主席歡迎漁護署郊野公園護理主任（西北）石仲堂先生出席

會議，並表示民政事務總署及旅發局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如出

席的部門代表未能回應委員的提問，秘書處會於會後邀請相關部門以

書面作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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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指出有不少海外遊客會到香港遠足，查詢漁護署向遊客推廣

本地遠足路線的措施，特別是元朗區路線，建議漁護署更新

遠足路線的小冊子，提供詳細的交通路線、導遊方向；透過

香港駐各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推廣，以及與 Google Map 等應

用程式合作，加入本港旅遊景點的介紹；  

 

(2)  查詢漁護署出版郊野書刊的進展、小冊子的製作，以及部門

會否與商經局、旅發局及其他旅遊人士合作推廣郊遊路線；  

 

(3)  建議漁護署開闢行山徑、在山脊種植不同的植物如桃花園，

以及增建郊野公園如大棠及南生圍的公廁；  

 

(4)  建議加強向海外遊客推廣元朗區的飲食文化及古蹟等景點，

例如流浮山海鮮、南生圍街渡、大棠楓葉及吉慶圍等，例如

利用委員會撥款製作小冊子、網頁及設立導賞古蹟文物的旅

遊巴專線等，並查詢秘書處使用區議會撥款時的限制。有委

員建議成立工作小組或召開特別會議商討使用撥款的計劃；

及  

 

(5)  表示牌照事務處訂立的旅館發牌條件過高，例如經營民宿所

需的消防系統價格高昂，商戶難以營運，建議牌照處製訂較

寬鬆但能確保樓宇及消防安全的條例。  

 

18.  漁護署石仲堂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署方有不同渠道推廣本港的郊野公園，例如透過主題網站「郊

野樂行」、應用程式及社交平台，以中英雙語向本地及海外遊

客提供遠足徑及郊遊景點的詳細資訊、提供景點相片和短

片，以及交通資訊；  

 

(2)  在書刊方面，署方出版了《麥理浩徑》，詳細介紹麥理浩徑的

路線，亦自行製作了「新界西郊野公園」小冊子，並與本地

雜誌合作推廣；  

  

(3)  署方亦有與旅發局合作，為遊客提供郊遊景點的詳細資訊，

並定期開會檢討推廣的工作，亦曾與相關的「KOL」合作；  

 

(4)  元朗區的景點如大欖郊野公園的楓香林及清景台，署方都會

定期在網頁更新紅葉指數、舉辦相關活動，以及增建了公廁。

以上景點較適合本地遊客到訪，但署方會研究向國際推廣有



 5 

關景點，以及委員建議與 Google Map 等現有應用程式合作的

可行性；  

 

(5)  署方正計劃在郊野公園種植有觀賞價值的植物，例如大棠除

了有楓香林外，署方在沿途按季節種植了不同植物如大頭茶

花、吊鐘王及黃花風鈴木等；亦有在大帽山種植櫻花林，他

會向負責組別反映委員意見；及  

 

(6)  署方著重提高訪客愛護環境的意識，例如教育郊遊人士自行

帶走垃圾。而南生圍不屬郊野公園，並非署方的管轄範圍。  

 

19.  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處）鄺鎧瑩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會向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反映委員表示旅館的消防系統價

格過高及建議增加旅館發牌彈性的意見；及  

 

(2)  民政處備悉委員就本土旅遊的意見，未來會繼續與委員交流。 

 

20.  區議會秘書彭家芳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使用區議員會撥款時要遵守《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會撥款守

則》及《區議會條例》所涵蓋的範圍，建議委員可先就使用

撥款的計劃達成共職；及  

 

(2)  就委員建議成立工作小組，表示秘書處人手緊絀，建議委員

可直接於委員會商討及審批撥款計劃。  

 

21.  主席總結，委員分別向漁護署提出了有關更新地區資訊的建

議，以及向牌照事務處提出增加旅館發牌彈性的意見，希望部門考慮。

由於有相關部門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會議，主席決定於下次會議繼續

討論此議題。另外，委員原則上同意利用預留給委員會的撥款推廣本

土旅遊，並決定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撥款計劃。  

 

 

 (6) 張智陽議員、陳詩雅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建議

討論「討論以委員會名義推出措施振興元朗本土經濟」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5 號）  

 (7)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促進元朗區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

會」  

  （本委會文件 2020／第 8 號）                            

22.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5 及 8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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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查詢沒有部門回覆的原因，表示委員未能掌握現時本港在疫

情下的經濟情況，認為部門需提供相關資料如失業率及本地

生產總值，委員才能提出推動本土經濟的建議措施；  

 

(2)  指出政府當初發展元朗為新市鎮及推出元朗南發展計劃時強

調發展區內經濟，鼓勵居民原區就業，但現時卻沒有部門專

門負責區內經濟發展，居民亦大多需要到主要商業區工作，

建議在元朗發展產業轉型；  

 

(3)  查詢除了防疫抗疫基金下的措施外，政府就支援本區甚或本

港經濟發展的措施；及  

 

(4)  建議在區內舉辦市集，供居民以低價賣買家中二手物品，以

即時紓解民困。  

 

24.  民政處鄺鎧瑩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秘書處已轉交相關提問供勞福局及商經局參閱及回應，但由

於局方主要關注全港性政策，有關本土經濟的提問將由民政

處在會議上回應委員意見；  

 

(2)  民政事務總署目前並無推行任何推動本土經濟的計劃。民政

處會向相關部門反映委員對原區就業的關注及經濟情況的提

問；  

 

(3)  就委員建議舉辦市集讓市民賣買家中二手物品，表示委員可

提供更多建議詳情，以諮詢相關部門此建議的可行性；及  

 

(4)  在使用區議會撥款時，委員須遵守公開、公平和問責的原則，

以及對個別人士、商業機構、政黨或政治團體過度讚揚或宣

傳的活動一般不會獲得支持。  

 

25.  主席總結，希望部門能就委員對原區就業的關注及經濟情況

的提問以書面回覆委員，並決定於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議程四：其他事項  

 (1) 邀請部門成為本委會常設部門                              

26.  經討論後，委員的意見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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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去信邀請商經局、創科局／創新科技署、漁護署及旅遊

事務署成為本委會常設部門；及  

 

(2)  查詢民政處的聯絡主任（鄉郊）會否出席會議。  

 

27.  鄺鎧瑩女士表示，現時由她本人代表民政處出席會議，日後

可按需要邀請聯絡主任（鄉郊）出席會議。  

 

28.  主席總結，請秘書處去信上述部門邀請成為常設部門。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20 年 6 月 5 日去信邀請商經局、創科局、創

新科技署、漁護署及旅遊事務署成為本委會常設部門。）  

 

29.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 時 27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8 月  


